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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签署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暨股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国有股份内部无偿划转，不涉及要约收购。 

2.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后，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控”

或“划入方”）将承继中国中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有限”或“划出方”）

目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标的公司”或“中信证券”）第

一大股东地位。 

3.本次股权变更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一、基本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收到中信有限通知，中信有限、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股份”或“划出方”）将向中信金控无偿划转合计持有的中信证

券股份2,733,961,712股，包括中信有限直接持有的中信证券2,299,650,108股A股以

及中信股份直接持有的中信证券434,311,604股H股，占中信证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8.45%（简称“本次无偿划转”）。 

2022年6月22日，中信金控与中信有限签署关于无偿划转公司A股股份的《中

国中信有限公司与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之无偿划转协议》（简称“《无偿划

转协议》（中信证券A股股权）”），中信金控与中信有限、中信股份签署关于无偿划

转公司H股股份的《中国中信有限公司、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信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之无偿划转协议》（简称“《无偿划转协议》（中信证券H股股权）”）。 

二、本次划转前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无偿划转前，中信有限持有中信证券 2,299,650,108 股 A 股，占公司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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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总数的 15.52%，中信股份持有中信证券 434,311,604 股 H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93%。中信有限、中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733,961,712 股，占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 18.45%。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中信金控将直接持有中信证券2,733,961,712股股份，包

括2,299,650,108股A股以及434,311,604股H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5%，中信金控

将承继中信有限目前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地位。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对公司正常经

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中信金控与中信有限签署的《无偿划转协议》（中信证券A股股权）主

要内容 

1.本次无偿划转 

（1）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股份为划出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15.52%股份（A 股

2,299,650,108 股）。 

（2）划出方同意将标的股份无偿划转给划入方持有，划入方同意接收标的股

份。 

2.划转基准日 

本次无偿划转基准日为 2022 年 3 月 31 日。 

3.交易价格、期间损益及费用负担 

（1）本次交易为无偿划转，划入方无需支付任何对价。 

（2）自划转基准日至无偿划转完成日期间，标的股份相应的损益由划出方承

担及享有。 

（3）由于签署以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所有税、费，由各方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各自承担；无规定的，由发生费用的一方承担。 

4.职工安置 

本次无偿划转不涉及标的公司的职工分流安置事项。 

5.债权债务的处理 

本次无偿划转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置，该等债权债务仍由标的公司

自行承担和履行。 

6.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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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的公章之日起成立。 

（2）本协议自下列条件均获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有权国资主管部门批准或确认本次无偿划转；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次无偿划转； 

   3）完成其他可能应相关监管机构要求所涉及的审批事项。 

（二）中信金控与中信有限、中信股份签署的《无偿划转协议》（中信证券H

股股权）主要内容 

1.本次无偿划转 

（1）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股份为划出方持有的标的公司2.93%股份（H股

434,311,604股）。 

（2）划出方同意将标的股份无偿划转给划入方持有，划入方同意接收标的股

份。 

2.划转基准日 

本次无偿划转基准日为2022年3月31日。 

3.交易价格、期间损益及费用负担 

（1）本次交易为无偿划转，划入方无需支付任何对价。 

（2）自划转基准日至无偿划转完成日期间，标的股份相应的损益由划出方承

担及享有。 

（3）由于签署以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所有税、费，由各方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各自承担；无规定的，由发生费用的一方承担。 

4.职工安置 

本次无偿划转不涉及标的公司的职工分流安置事项。 

5.债权债务的处理 

本次无偿划转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置，该等债权债务仍由标的公司

自行承担和履行。 

6.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1）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的公章之日起成

立。 

（2）本协议自下列条件均获满足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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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权国资主管部门批准或确认本次无偿划转； 

   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次无偿划转； 

   3） 完成其他可能应相关监管机构要求所涉及的审批事项。 

四、股权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1.股份划出方 

（1）中信有限 

公司名称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 号院 1 号楼中信大厦 89-102 层 

法定代表人 朱鹤新 

注册资本 13,900,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31709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1.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包括：投资和管理境内外银行、证券、保

险、信托、资产管理、期货、租赁、基金、信用卡等金融类企业

及相关产业；2.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包括：（1）能源、交通等

基础设施；（2）矿产、林木等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工业；（3）机

械制造；（4）房地产开发；（5）信息产业：信息基础设施、基

础电信和增值电信业务；（6）商贸服务及其他产业：环境保护；

医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航空、运输、仓储、酒店、旅游业；

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进出口业务、商业；教育、出版、传媒、

文化和体育；咨询服务；3.向境内外子公司发放股东贷款；资本

运营；资产管理；境内外工程设计、建设、承包及分包和劳务输

出，及经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该企业于 2014 年 7 月 22 日由内资企业转为外商

投资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4 年 7 月 22 日至 2064 年 7 月 21 日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 号院 1 号楼中信大厦 89-102 层 

（2）中信股份 

公司名称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香港中环添美道 1 号中信大厦 32 楼 

企业类型 一家于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证券代码 00267 

通讯地址 香港中环添美道 1 号中信大厦 3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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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份划入方：中信金控 

公司名称 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 号院 1 号楼中信大厦 53 层 

法定代表人 奚国华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7K30YL2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金融控股公司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22 年 3 月 24 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 号院 1 号楼中信大厦 53 层 

五、所涉及的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无偿划转尚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并需完成其他可能应相关监管机构要求所涉及的审批事项。 

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司将持续关注上

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2日 


